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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披露报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客服电话、投诉渠道和投诉处理程序

（一）全国统一客服电话：95515

（二）投诉受理渠道：

1.亲临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柜面

2.全国统一维权电话：95515

3.电子邮箱：95515@ulic.com.cn

4.官方网站：https://www.unionlife.com.cn/

5.官方微信：合众人寿官微在线客服

6.投诉信函及接待地址：公司客服中心柜面，各地详细地址可登陆

https://www.unionlife.com.cn/官网查询

（三）投诉处理程序如下：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

（包含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重要政策、重大举措、重点事项、重要事件等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有关的信息、年度消费者投诉情况。）

2023 年是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消费者权益保

护（以下简称“消保”）工作锚定目标、稳中有进之年，公司始终秉持“以人为

本”、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宗旨、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为己任的消保理念。在内外

部消保政策方针指引下，在董事会以及公司各级领导的带领下，坚定不移地执行

消保各项要求，凝聚共识，致力于完善消保体系的“顶层设计”、强化消保管理



职责、将消保融入公司经营管理的各环节、构建消保的长效机制，实现业务发展

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和谐共生、互促共进。

（一）重要政策和重大事项

1.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工作的组织部署和履职情况

为有效夯实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加

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2019〕38 号）

《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2022 年 9 号令）要求，在 2023 年

召开的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公司监

事、董事对高级管理层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情况进行监督，并审议通过《合

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报告》的议案，形成以

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评价为核心、通过优化完善消保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为主抓

路线的消保工作战略部署，旨在夯实消保主体责任，提升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水平。

2.进一步完善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制度体系建设

根据公司年初规化部署及各级监管评价意见反馈，2023 年在公司高级管理

层的指导下，完善、健全十项消保机制，包括：产品和服务审核机制、内部审计

机制、投诉处理机制、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合作机构管控机制、销售行为可回溯

管理机制、内部考核机制、消保宣传及内部培训机制、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和信息

披露机制。

新建和修订八项消保制度：制定下发《合众人寿人身保险产品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依据监管部门下发的最新制度文件要求，制定和规范公司人身保险产品

的信息披露工作各项要求和细则；制定下发《合众人寿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视听

资料管理办法（2023 版）》，明确管理职责、规范调阅程序；修订下发《合众

人寿消费者投诉处理管理制度（2023 版）》，进一步完善内部沟通协调、信息

共享、协同处理的投诉处理工作机制；修订下发《合众人寿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

可回溯管理办法（2023 版）》，进一步明确公司线下转线上业务的管理要求；

制定下发《合众人寿消费纠纷多元化解管理办法》，建立通过调解方式化解与消

费者之间矛盾纠纷的制度体系；修订《合众人寿消费者权益内部考核管理办法》，

明确消保各项考核指标、细化考核标准，将消保考核纳入问责体系；制定下发《合

众人寿银行保险销售从业人员互联网营销宣传管理细则》，规范公司银行保险销

售从业人员互联网营销宣传行为；修订下发《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个



人信息保护管理办法（2023 版）》，明确客户个人信息收集的最小必要原则，

补充和规范查阅和复制操作细则等内容。

（二）重大举措和重要事项

1.强化公司治理及组织架构管理

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不断强化公司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的主体责任，促进我司业务持续、稳健发展。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提升至企业文化、战略高度，充分践行金融保险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并将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公司治理评价中，同时进一步提高监事会的监督

履职工作。

公司已建立组织健全、结构完整、职责明确的消保组织管理架构，董事会是

消保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高级管理层负责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体系并确保

消保目标和政策得到有效执行。监事会负责对董事会、高级管理层消保工作履职

情况进行监督。总公司运营中心下设消费者权益保护部负责统筹管理全系统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组织协调各相关部门开展消保监管评价专项整改等多项横向沟

通协调，同时组织总、分消保系列员工参加并开展内、外部培训，从实际工作中

多维度检视落实执行的效果，并不断优化，持续强化公司消保工作管理。

2.完善机制建设及运行

（1）信息披露机制

2023 年公司在原有制度体系基础上制定了《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

身保险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对信息披露的主体、方式、内容、时间、管理

要求等作出全面要求，进一步完善产品和服务信息披露管理机制，在售前、售中、

售后全流程披露产品和服务的关键信息。

（2）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机制，加强客户信息安全管理，

规范信息处理各环节的相关行为，修订《合众人寿客户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办法

（2023 版）》，明确客户个人信息收集的最小必要原则，规范客户个人信息查

阅和复制操作细则，加强信息系统中客户个人敏感信息的使用需求管控，充分保

障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权。

（3）消保内部培训机制

为提升内外勤员工消保意识和能力，年初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内部培训计

划，明确培训的关键计划、开展时间、方式、落实部门等，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包



括消保知识、政策、产品及服务、投诉技能技巧提升等相关内容的消保培训工作。

（4）内部考核机制

2023 年我司修订《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内部考核管

理办法(2023 版）》，明确总公司相关部门、及各分公司的消保考核要求，将消

保内部考核结果纳入综合绩效考核体系、机构问责体系和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5）内部审计机制

为持续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审计工作，确保审计发现问题得到有效整改。

2023 年我司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情况的专项审计工作。同时对发现的问题

采取有针对性的问责和整改等措施，并有序推进整改工作。

3.优化操作与服务

（1）产品和服务营销宣传管理

2023 年我司加强对营销宣传活动的监测，在开展年度风险排查的基础上，

各业务渠道定期针对营销宣传活动开展自查、监测，从源头加强营销宣传管理、

树立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

（2）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

2023 年制定销售行为可回溯视听资料的管理制度，明确了各相关部门的管

理责任，规范可回溯视听资料的调阅程序，完善销售行为可回溯机制。同时，加

强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进一步明确线下转线上融合业务销售行为管

理，确保符合监管要求。

4.强化消保教育宣传管理

2023 年消保教育宣传工作奉行“常态化+集中化+自主化”消保宣教策略，

突出“自主化、多样性、有影响力”，通过线下线下常态化的宣传、“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周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月”等集中宣教活

动、“高管说消保”、动画视频制作播放等自主化的一系列宣传活动，加强公司

消保宣传力度，扩大宣传半径，助力提升广大人民群众金融素养。

5.加强纠纷化解管理

修订《合众人寿消费者投诉处理管理制度（2023 版）》，进一步完善沟通

协调、信息共享、协同处理机制，各相关部门应协同调查核实相关案件争议，查

明案件事实，高效处理消费者投诉提供。同时，建立消费纠纷多元化解管理制度，

明确多元化解管理的牵头部门、职责分工、调解流程、指标管理等，鼓励采取多

元途径化解消费纠纷，以促进消费纠纷的妥善解决、提升服务质量及消费者满意



度。

（三）消费者投诉情况

2023 年我司保险消费者投诉处理工作运转良好，未发生重大群体性消费者

投诉，全年累计接收监管转办消费者投诉共 848 件，从涉及地域来看，主要集中

在山东、黑龙江、湖北等地区；从投诉类型分析，主要为销售纠纷类投诉，均已

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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